
晋能源议函〔2025〕33 号

薛世杰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解决电动汽车充电桩安装困难问题的建议》

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为解决电动汽车充电桩建设过程中规划、标准、审批流程不

完善等问题，我省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是强化顶层设计。以省政府办公厅文件印发《关于成立山

西省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专班的通知》，建立省、市、

县三级专班工作机制，压紧压实各级政府统筹推进充电基础设施

建设的主体责任，强化组织领导。《关于印发山西省充（换）电

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办法的通知》《关于印发山西省充（换）

电基础设施建设“十四五”规划、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 年）

的通知》，从规划引领、项目审批、土地供应、价格政策等方面

给予大力支持，明确了各环节责任主体，简化了充电基础设施建

设审批流程，有效提升了全省充（换）电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

二是完善配套措施。省发改委等省专班成员单位分别印发

《关于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费用及用电价格有关事项的通知》



《关于加强电动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用地保障的通知》《关

于加快住建领域电动汽车充(换)电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工作

的通知》《关于加快推进全省公共机构电动汽车充（换）电基础

设施建设的通知》《加快推进公路沿线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

案》等相关配套政策措施，为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强

有力的政策保障支撑。

三是解决“进小区”难。2023 年 6 月，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明确提出要“以城市为单位加快制定居住区充电基

础设施建设管理指南，优化设施建设支持政策和管理程序，落实

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管理机构责任，建立‘一站式’

协调推动和投诉处理机制，积极推进居住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要求。2024 年我省 11 市出台了《居住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建设管理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指南》），山西省能源局

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优化居住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用电报装

资料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有效解决了全省居住小区

电动汽车充电桩“进小区难”问题。

四是加大资金支持力度。财政支持方面，近年来，省财政积

极争取中央资金，妥善调配省级资金，通过老旧小区改造资金、

中央县域充换电补短板试点资金等渠道支持小区和公共场所安

装电动汽车充电桩，解决充电难题。一方面，省财政积极发挥老



旧小区改造资金作用，“十四五”以来，累计下达老旧小区改造

中央补助资金 37.76 亿元，省级补助资金 2.27 亿元，支持老旧

小区内水电路气等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改造和加

装充电桩设施。另一方面，省财政积极争取中央县域充换电补短

板试点支持，2024 年推送左权县、长子县、永济市参加财政部、

工信部、交通部试点评审，通过后共获得中央奖补资金 1.35 亿

元，奖补资金全部用于三县充电桩建设和运营项目，有力推动了

当地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三县当年新能源汽车渗透率

均实现 10%以上的增长。今年，我省继续推送阳泉市盂县（郊区、

平定县联合体）、灵丘县、襄汾县、阳曲县等 4 县参加试点评审，

预计可获得中央资金 1.8 亿元，资金将全部用于提升当地重点区

域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关于设立专项基金方面，目前，省

工信厅、山西金控集团正在推动设立山西省制造业振兴升级基金，

预计总规模可达 180 亿元。基金将重点投向“1+11”转型综改示

范区的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和潜力产业，涵盖范围

包括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研究、制造等。省财政将鼓励引导政

府投资基金，支持我省企业进入充电桩技术领域，打造我省充电

桩创新示范项目，推动充电桩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五是健全标准规范。我省分别发布实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

设施技术标准》《在役充电桩安全管理规范》《居住区电动汽车充

电供配电设施建设规范》《纯电动后背式换电载货汽车换电站建



设指南》》《纯电动底盘式换电载货汽车换电站建设指南》5 个地

方标准。部分标准发布实施不仅填补我省地方标准的“空白”，

也是国内首个地方标准。

六是建成监管服务平台。建设完成省级充（换）电基础设施

监管服务平台，已全面接入国家监管一体化平台，为各市编制规

划、充电设施布局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持。并同步完成“三晋智充”

APP 客户端开发，具备“一键找桩”、行程导航、适时状态监控

和价格比对等功能，为充电用户提供便捷实惠充电体验的同时，

提升了政府智能化、数字化、便捷化监管能力。

七是鼓励技术创新。开展申报项目试点，发挥我省电力现货

市场完善的交易机制和虚拟电厂支撑作用，积极向国家能源局申

报成功晋城市城区耿窑社区充换电一体站车网互动 V2G 示范项

目。开展虚拟电厂扩容测试试点，结合“电动汽车+可调工业”

虚拟电厂扩容测试，验证充电负荷参与电网迎峰度夏电力保供能

力。聚焦公共充电场景，实现压降变压器峰值负荷的 54.65%，4

个参与测试的充电运营商总充电负荷在响应时段共压降功率

12680kW。开展新能源车充新能源电试点，创新开展新能源车充

“绿电”，结合绿电双边交易与中长期交易，首次实现省内电动

公交车充绿电，并完成省内首笔“新能源车充新能源电”绿电交

易绿证划转。开展马家坪 110KV 变电站工业遗址零碳示范区试点，

通过安装风光互补发电系统、V2G 充电桩、储能系统成套设备，

实现新能源生产、电动汽车自主充放电、多余电能存储及用电负



荷同时存在的“源网荷储”新模式。开展光伏直充试点，分别在

晋城、阳泉、大同、忻州、朔州、长治等 6 市结合屋顶分布式光

伏项目开展光伏直充试点示范。

下一步，省能源局将主要做好以下四项工作：

一是启动充换电建设“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发展目标考

虑确定为：到 2030 年，公共充电桩达到 30 万-35 万台；换电站

达到 500 座左右，满足 200-250 万台新能源车的补能需求。基本

建成覆盖广泛、规模适度、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高质量充电基

础设施体系，有力支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有效满足人民群众

出行充电需求。

二是做好交通网、电力网，信息网“三张网”的融合贯通。

将充换电规划与交通规划全面协接，纳入交通领域基础设施建设

范畴；已经编制完成山西省配电网工作方案，也将服务支撑车网

互动作为配电网的补短板行动的一项重要任务列入了配电网工

作方案；将省级监管服务平台与电力交易平台、虚拟电厂进行贯

通，将充换电 APP 客户端与高德等地理信息平台、支付保等支付

平台融合，彻底解决找桩难、结算难等问题。

三是加快补齐“三大建设短板”。按照政府主导、央国企主

建、政府助力的思路，补齐农村地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全

面落实配电网工作方案工作任务，鼓励车网互动、光储直充等新

模式，突出农村地区配电网的升级改造，推动城镇合表用户小区

产权转移，提升配电网电力保障能力。探索小区备案、分类管理



模式，解决充电桩进小区难问题，补齐小区自用桩建设短板，拉

动电动汽车消费，提高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四是完善“三项配套支持政策”。压实各级政府的建设和监

管管理主体责任，在建设、运营、监督管理和服务评价等方面推

动地方标准建设，保证充换电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建立车网互

动交易机制、价格机制等政策，为车网互动成为新型电力系统重

要组成部分，提供政策依据。结合新模式新设备应用、星级场站

评价体系、补短板行动等，推动资金、财政支持力度，解决融资

难、融资贵等问题，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感谢您对我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的关心支持，并欢迎今

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

山西省能源局

2025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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